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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

復牌公告

茲提述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上午六時二十
二分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網站刊發有關：(1) 建議按於記
錄日期每持有五股天安股份可獲配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向合資格天安股東進
行公開發售， (2) 建議按每股發售股份發行一份認股權證， (3) 建議授出發行
天安股份及認股權證之特別授權，(4) 更新發行天安股份及購回天安證券之一
般授權及(5) 恢復天安股份買賣之公告（「該公告」）。

按該公告所述，本公司已申請自今天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為予投資者足夠的時間考慮已發佈的訊息，本公司的股份將於今天上午繼續暫
停買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恢復本公司股份之買賣。

承董事會命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志剛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成偉先生（董事總經理）、黃清

海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馬申先生、勞景祐先生、李志剛先生及Yasushi Ichikawa

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主席）、鄭慕智先生及Yuki Oshima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魏華生先生、徐溯經先生及楊麗琛女士。


